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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25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光启技术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124 
 

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收到深

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《关于对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中小板关注函

【2018】第 326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关注函》”）。根据《关注函》的问题，公司

及相关方进行了核实。现根据《关注函》的要求，公司对《关注函》相关问题回

复并披露如下： 

1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你公司股份进行质押融资

的主要用途；其质押的公司股份是否存在被强制平仓的风险，以及针对平仓风

险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你公司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风险。 

回复：2017 年 2 月，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，公司控股股东西藏达

孜映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达孜映邦”）用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参与

认购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。公司获得的募集资金用于超材料的研发和相关产业化

项目的建设等。公司控股股东在获得非公开发行股票后，将部分股票用于相关银

行借款的质押担保。 

针对质押股份风险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一方面积极与质押权人沟通，

通过补充押品等方式提升质押权人对公司的信心；另一方面，控股股东达孜映邦

已公布了增持公司部分股份的计划，自 2018 年 7 月 23 日起的未来 12 个月内，

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（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等）增持公司

股份（详见公司 2018-099 号公告）。 

目前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有较好的现金储备，不存在

平仓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风险。  

2、除上述质押股份外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你公

司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；如存在，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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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回复：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除已公告的质押外，无其

他权利受限的情形。 

3、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、防范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等方面采取的内部控制措

施。 

回复：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架构及财务管理制度，在资金使用及调拨方面

均有严格的审批及操作流程。公司还制定了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，对保持公司

独立性、防范大股东资金占用等方面有更细化的规定及要求。  

同时，公司控股股东达孜映邦在 2017 年 9 月已出具《 控股股东关于保障上

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》，承诺其保证与上市公司在业务、资产、财务、人员、

机构等方面相互独立。 

4、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它事项。 

回复：无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 

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




